上海杉达学院关于

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量计算的暂行办法

2007年3月19日印发  杉达内(教)[2007]第1号
为了加强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这一教学环节，我校于二○○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印发了《上海杉达学院关于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量计算的暂行办法》（杉达内(教)[2006]第9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。现针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出现一些问题，对指导教师的工作量酬金作如下调整：

（1）每位教师指导学生的人数
	学   科
	学生人数

	工  科  类
	原则上不超过8人

	艺术设计、经、管、人文类
	原则上不超过10人


（2）工作量酬金核算标准 

	学  科
	酬金（元/每生）

	
	教授
	副教授
	讲师

	艺术类
	700
	630
	560

	其他类
	650
	600
	550


（3）专职教师在核满基本教学工作量之后，超出的部分按此标准计算。

（4）具有硕士学历的“助教”，经院领导资格审定后可在本校专职（任）、正、副教授带领下，协助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人数不得超过8人，“助教”酬金为420元/人；带领的正、副教授酬金为150元/人，不计入其工作量统计。

2007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工作量酬金的核算，各院（系）均按此办法执行。原《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